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１９６７年７月１４日在斯德哥尔摩签订）
　　缔约各国：
　　有志于在各国之间在尊重主权和平等基础上，为谋求共同利益，增进了解与合作而贡献力量；
　　有志于为鼓励创造性活动而加强世界知识产权保护；
　　有志于在充分尊重各联盟独立性的条件下，使为保护工业产权和文学艺术作品而建立的各联盟的管理趋于现代化并提高效率；
　　特协议如下：
　　　第一条　成立组织
　　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第二条　定义
　　在本公约中：
　　（Ⅰ）“本组织”是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ＷＩＰＯ）；
　　（Ⅱ）“国际局”是指知识产权国际局；
　　（Ⅲ）“巴黎公约”是指１８８３年３月２０日签订的保护工业产权公约及其一切修订本；
　　（Ⅳ）“伯尔尼公约”是指１８８６年９月９日签订的保护文学艺术作品公约及其一切修订本；
　　（Ⅴ）“巴黎联盟”是指根据巴黎公约成立的国际联盟；
　　（Ⅵ）“伯尔尼联盟”是指根据伯尔尼公约成立的国际联盟；
　　（Ⅶ）“各联盟”是指巴黎联盟、与该联盟有关的各专门联盟与协定、伯尔尼联盟以及根据第四条第（Ⅲ）款由本组织担任其行政事务的任何其他旨在促进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协定；
　　（Ⅷ）“知识产权”包括有关下列项目的权利：
　　－－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
　　－－表演艺术家、录音和广播的演出，
　　－－在人类一切活动领域内的发明，
　　－－科学发现，
　　－－外型设计，
　　－－商标服务标记、商号名称和牌号，
　　－－制止不正当竞争，
　　以及在工业、科学、文学或艺术领域内其他一切来自知识活动的权利。
　　　第三条　本组织的宗旨
　　本组织的宗旨是：
　　（Ⅰ）通过国家之间的合作并在适当情况下与其他国际组织配合促进在全世界保护知识产权；
　　（Ⅱ）保证各联盟之间的行政合作。
　　　第四条　职责
　　为了实现第三条所述宗旨，本组织通过其适当机构，并根据各联盟的权限：
　　（Ⅰ）促进发展旨在便利全世界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和协调各国在这方面的立法措施；
　　（Ⅱ）执行巴黎联盟、与该联盟有联系的各专门联盟以及伯尔尼联盟的行政任务；
　　（Ⅲ）可以同意担任或参加任何其他旨在促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的行政事务。
　　（Ⅳ）鼓励缔结旨在促进保护知识产权的国际协定；
　　（Ⅴ）对于在知识产权方面请求法律－－技术援助的国家给予合作；
　　（Ⅵ）收集并传播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情报，从事并促进这方面的研究，并公布这些研究的成果；
　　（Ⅶ）维持有助于知识产权国际保护的服务，在适当情况下，提供服务工作单位名册，并发表这种名册的材料；
　　（Ⅷ）采取一切其他的适当行动。
　　　第五条　成员资格
　　（１）凡属第二条第（Ⅶ）款所规定的任一联盟的成员国都可以成为本组织的成员国。
　　（２）不属于任一联盟成员国的国家，具备以下条件者，同样也可成为本组织的成员国：
　　（Ⅰ）联合国成员国、与联合国有关系的任何专门机构的成员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成员国或国际法院规约的当事国，或
　　（Ⅱ）应大会邀请成为本公约当事国。
　　　第六条　大会
　　（１）（ａ）本组织应设大会，由作为任一联盟成员国的本公约当事国组成。
　　（ｂ）每一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各代表团的开支应由派遣国政府负担。
　　（２）大会应：
　　（Ⅰ）根据协调委员会提名，任命总干事；
　　（Ⅱ）审议并批准总干事关于本组织的报告，并给其以一切必要的指示；
　　（Ⅲ）审议并批准协调委员会的报告与活动，并给以指示；
　　（Ⅳ）通过各联盟共同的三年开支预算；
　　（Ⅴ）批准总干事提出的关于第四条第（Ⅲ）款所指的国际协定的行政管理措施；
　　（Ⅵ）通过本组织的财务条例；
　　（Ⅶ）参照联合国的惯例，决定秘书处的工作语言。
　　（Ⅷ）邀请第五条第（２）款第（Ⅱ）项所指的国家参加本公约；
　　（Ⅸ）决定哪些非本组织成员国，哪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会议；
　　（Ⅹ）行使其它合于本公约的适当职权。
　　（３）（ａ）一个国家，无论是一个或几个联盟的成员国，在大会上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大会成员国的半数应构成法定人数。
　　（ｃ）尽管有（ｂ）项的规定，如果在任一届会议上，出席国的数目不足一半时，但相当于或超过大会成员国三分之一时，大会可以作出决议，但是，关于其本身程序的决议除外，所有这些决议只有符合以下条件时才能生效：国际局应将这些决议通知未出席的大会成员国，并请它们于通知之日起三个月内以书面表示投什么票或者弃权。如果在这一期限届满时，已经这样投票或弃权的国家的数目达到本届会议法定人数所缺少的国家数目，同时也取得了所要求的多数票，这些决议即应生效。
　　（ｄ）在遵守（ｅ）和（ｆ）段规定的条件下，大会应以所投票的三分之二多数作出决定。
　　（ｅ）批准关于第四条第（Ⅲ）款所指国际协定的行政管理措施，需四分之三多数票通过。
　　（ｆ）批准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七条和第六十三条与联合国签订的协定，需十分之九多数票通过。
　　（ｇ）任命总干事（第２款第Ⅰ项）、批准总干事所提出的关于国际协定的行政管理措施（第２款第Ⅴ项）以及迁移总部（第十条），不仅须经本组织大会，而且需经巴黎联盟大会和伯尔尼联盟大会，以所要求的多数票通过。
　　（ｈ）弃权不作投票计算。
　　（Ⅰ）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只能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投票
　　（４）（ａ）大会例会每第三历年举行一次，由总干事召开。
　　（ｂ）大会特别会议应由总干事根据协调委员会或大会四分之一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ｃ）会议应在本组织总部举行。
　　（５）已参加本公约，但并非任一联盟成员的国家应允许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大会的会议。
　　（６）大会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
　　　第七条　成员国会议
　　（１）（ａ）本组织应设成员国会议，由本公约成员国组成，不论它们是否任一联盟的成员国。
　　（ｂ）每一国政府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各代表的开支应由派遣国政府负担。
　　（２）成员国会议应：
　　（Ⅰ）讨论知识产权方面普遍关心的事项，并且得在尊重各联盟权限和自主的条件下就这些事项通过建议；
　　（Ⅱ）通过本会议的三年预算：
　　（Ⅲ）在本会议预算的限度内，制定三年法律－－技术援助计划；
　　（Ⅳ）按照第十七条规定，通过对本公约的修订案：
　　（Ⅴ）决定应允许哪些非本组织成员国、哪些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国际组织可作为观察员参加其会议；
　　（Ⅵ）行使其它适合于本公约的职权。
　　（３）（ａ）每一个成员国在本会议中应有一票表决权；
　　（ｂ）成员国的三分之一构成法定人数；
　　（ｃ）在遵守第十七条规定的条件下，本会议应以三分之二多数票作出决议；
　　（ｄ）对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一联盟的国家的会费数额应由仅只这类国家代表有投票权的表决决定。
　　（ｅ）弃权不作投票计算；
　　（ｆ）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只能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投票。
　　（４）（ａ）本会议的例会，应由总干事召集，会期及会议地点与大会同。
　　（ｂ）本会议的特别会议应由总干事根据多数成员国的请求召开。
　　（５）本会议应通过自己的议事规则。
　　　第八条　协调委员会
　　（１）（ａ）本组织应设协调委员会，由担任巴黎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或伯尔尼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或兼任两执行委员会委员的本公约当事国组成。然而，如果其中任一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数目超过了选举它的大会成员国总数的四分之一，则该执行委员会应从其委员中指定参加协调委员会的国家，数目不得超过上面提到的四分之一。在计算上述的四分之一数目时，本组织总部所在国不应包括在内。
　　（ｂ）作为协调委员会委员的每一个国家应有一名代表，可辅以若干副代表、顾问和专家。
　　（ｃ）当协调委员会审议直接涉及成员国会议的计划、预算及其议程、或审议关于修订本公约的建议时，如该修订建议将影响已参加本公约但没有参加任一联盟的国家的权利或义务，则应有这类国家的四分之一参加协调委员会的会议并享有该委员会委员同等的权利。这些国家应由成员国会议在每届例会上指定。
　　（ｄ）各代表团的开支应由派遣国政府负担。
　　（２）如果本组织所经管的其它联盟希望参加协调委员会，其代表必须从协调委员会成员国中指派。
　　（３）协调委员会应：
　　（Ⅰ）就两个或两个以上联盟共同有关的，或者一个或一个以上联盟与本组织共同有关的一切有关行政、财务和其他事项，特别是各联盟共同开支的预算，向各联盟的机构、本组织成员国大会、成员国会议和总干事提出意见；
　　（Ⅱ）拟订本组织大会的议程草案。
　　（Ⅲ）拟订本组织成员国会议的议程草案以及计划和预算草案；
　　（Ⅳ）以联盟三年共同开支预算和成员国会议三年预算以及法律－－技术援助三年计划为基础，制定相应的年度预算和计划；
　　（Ⅴ）在总干事任期即将届满，或总干事职位出缺时，提名一个候选人由大会任命；如大会未任命所提名的人，协调委员会应另提一名候选人；这一程序应反复进行直到最后提名的人被大会任命为止；
　　（Ⅵ）如果总干事的职位在两届大会之间出缺，任命一个代理总干事，在新任总干事就任前代职；
　　（Ⅶ）行使本公约所赋予的其他职权。
　　（４）（ａ）协调委员会每年举行例会一次，由总干事召开。在正常情况下应在本组织总部举行。
　　（ｂ）协调委员会的特别会议，应由总干事召集，或根据其本人倡议，或应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请求，或根据协调委员会四分之一委员国的请求而召开。
　　（５）（ａ）每个国家，不论它是第（１）款（ａ）项提到的一个还是两个执行委员会的委员，在协调委员会中都只有一票表决权。
　　（ｂ）协调委员会委员的半数构成法定人数。
　　（ｃ）一名代表只能代表一个国家，只能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投票。
　　（６）（ａ）协调委员会应按投票简单多数发表意见和作出决议，弃权不作投票计算。
　　（ｂ）尽管取得了简单多数，协调委员会的任何委员得在表决后立即要求按下列办法对票数作一次特别重新计算：将巴黎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和伯尔尼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国分别列成两个名单，将每个国家的投票记入所属名单中自己名称的旁边。如果这样的特别重新计算表明不是在每个名单中都取得了简单多数，则该项提案应视为未通过。
　　（７）本组织任何成员国，不属协调委员会成员国者，得派观察员参加本委员会的会议，有权参加辩论，但无表决权。
　　（８）协调委员会应制定自己的议事规则。
　　　第九条　国际局
　　（１）国际局应为本组织的秘书处。
　　（２）国际局应由总干事领导并辅以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副总干事。
　　（３）总干事任期固定，每任不少于六年，他应有资格按任期连任。初任期限和可能的连任期限以及任命的所有其他条件，均应由大会规定。
　　（４）（ａ）总干事应为本组织的行政主管。
　　（ｂ）他就代表本组织。
　　（ｃ）他应就本组织的内外事务，向大会汇报，并遵从大会的指示。
　　（５）总干事应拟定计划草案和预算草案并起草工作活动定期报告。他应将这些草案和报告送交有关国家的政府和各联盟和本组织的主管机构。
　　（６）总干事和任何由他指派的工作人员可参加大会、成员国会议、协调委员会以及任何其他委员会或工作组的一切会议，但无表决权。总干事或由他指派的一名工作人员就为这些机构的当然秘书。
　　（７）总干事应任命为有效执行国际局任务所必需的工作人员。他应在协调委员会批准后，任命副总干事。任用的条件应在由总干事提出并由协调委员会批准的工作人员条例中规定。任用工作人员和决定服务条件首要考虑的应是：必须保证最高标准的效率、能力和品德。在录用工作人员时应适当注意尽可能广泛的地域分布的重要性。
　　（８）总干事和工作人员的责任的性质应是纯粹国际性的。在执行职务时，他们不应寻求或接受任何政府或本组织以外的任何当局指示。他们应不做任何可能有损于其国际官员身份的行为。每一个成员国都应尊重总干事和工作人员职责的纯粹国际性质，并在他执行任务时不设法施加影响。
　　　第十条　总部
　　（１）本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
　　（２）其迁移可按第六条第（３）款（ｄ）项和（ｇ）项的规定来决定。
　　　第十一条　财务
　　（１）本组织应有两种单独的预算：各联盟共同开支预算和成员国会议预算。
　　（２）（ａ）各联盟共同开支预算应包括对几个联盟有关系的开支的规定。
　　（ｂ）这种预算资金的来源如下：
　　（Ⅰ）各联盟的分摊，而每个联盟分摊的数额应由该联盟大会依据其在共同开支中所享受的利益来确定；
　　（Ⅱ）国际局所进行的与各联盟无直接关系的服务收费或者不属于国际局提供的法律－－技术援助方面的服务收费；
　　（Ⅲ）与各联盟无直接关系的国际局出版物的售款与版税；
　　（Ⅳ）给予本组织的赠款、遗赠或津贴，但第（３）款（ｂ）段（Ⅳ）节所指的款项除外；
　　（Ⅴ）本组织的租金、利息和其他杂项收入。
　　（３）（ａ）成员国会议的预算应包括该会议开会的开支和法律－－技术援助计划的支出。
　　（ｂ）这项预算的资金来源如下：
　　（Ⅰ）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何联盟的国家的会费；
　　（Ⅱ）各联盟为这一预算提供的款项，而各联盟提供款项数额应由各该联盟大会确定，各联盟也可不为该预算提供款项；
　　（Ⅲ）国际局由于提供法律－－技术援助而得到的款项；
　　（Ⅳ）为了（ａ）款所述的目的给予本组织的赠款、遗赠和津贴。
　　（４）（ａ）为了规定每个成员国对成员国会议预算应缴的会费，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何联盟的国家应属于一个等级，并应按照下面所确定的单位数为基础缴纳年变会费：
　　Ａ级……１０个单位
　　Ｂ级……３个单位
　　Ｃ级……１个单位
　　（ｂ）上述各国在按第十四条第（１）款规定采取行动的同时，应指出自己希望属于那一等级。任一这类国家均可改变其等级，如要改为较低的级别，该国必须在一次例会上向成员国会议宣布。这种改动应于该届会议后的下一历年开始时生效。
　　（ｃ）每一个这类国家每年应缴会费的数额在所有这类国家对成员国会议预算交费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应相当于它的单位数在所有这类国家总单位数中所占的比例。
　　（ｄ）会费应在每年一月一日缴纳。
　　（ｅ）在新的财政周期开始之前，如果预算尚未被通过，则根据财务条例，应按上年度预算的标准执行。
　　（５）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何联盟的国家拖欠本条所规定的会费，以及参加本公约的任何联盟成员国拖欠该联盟会费时，如其所欠金额相当于或超过前两个整年的会费金额，则不应在它作为成员国的本组织任何机构内行使表决权。但是，只要查明该国拖延缴费是由于特殊的和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些机构可允许它继续在该机构内行使表决权。
　　（６）国际局在法律－－技术方面提供服务项目的收费数额应由总干事确定，并应由他向协调委员会报告。
　　（７）经协调委员会批准，本组织可接受直接来自政府、公私机构、协会或私人的赠款、遗赠款和津贴。
　　（８）（ａ）本组织应有一项工作基金，由各联盟和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何联盟的国家一次缴纳。当该项基金不足时，应予增加。
　　（ｂ）各联盟一次缴纳的金额和可能增缴的金额应由各该联盟大会确定。
　　（ｃ）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何联盟的国家一次缴纳的金额以及在基金增加时的份额，应按照基金成立或决定增加基金那一年该国会费的比例计算。缴纳的比例和条件应由成员国会议根据总干事的建议，并听取协调委员会的意见后确定。
　　（９）（ａ）在本组织总部和总部所在国签立的协定中应规定，当工作基金不足时，应由该国垫款的金额和给予垫款的条件，应由该国与本组织根据每次情况另立协定。该国在承担垫款义务期间，应在协调委员会中有当然的席位。
　　（ｂ）上述（ａ）项所述国家和本组织都有权通过书面通知终止垫款的义务。这项通知应自发出通知那年年底起三年后生效。
　　（１０）帐目的审查应根据财务条例的规定由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员国或外来审计员进行。审计员应由本组织大会在征得他们本人同意后指派。
　　　第十二条　权利能力；特权和豁免
　　（１）本组织在各成员国领土上，在符合各该国家的法律条件下，应享有为完成本组织宗旨和行使其职权所必需的权利能力。
　　（２）本组织应与瑞士联邦，以及与总部今后可能设在的其它国缔结一项总部协定。
　　（３）本组织可与其他成员国缔结双边或多边协定，使本组织、其官员以及一切成员国的代表享有为完成本组织宗旨和行使其职权所必需的特权与豁免。
　　（４）总干事可以谈判上述第（２）、（３）款所指的协定；并经协调委员会批准后代表本组织缔结和签订这种协定。
　　　第十三条　与其它组织的关系
　　（１）本组织应于适当时候与其他政府间组织建立工作关系并进行合作。与这类组织订立的具有这种效果的一般协定，应由总干事经协调委员会批准后缔结。
　　（２）本组织可就其权限内的事项，适当安排与非政府的国际组织的磋商与合作，而且，经有关政府同意，也可与该国的政府性或非政府的全国性组织进行磋商与合作。有关这方面的安排应由总干事经协调委员会批准后进行。
　　　第十四条　参加本公约的条件
　　（１）第五条所指的国家通过以下手续可以成为本公约的当事国和本组织成员国：
　　（Ⅰ）申请者签署并对批准与否不附加保留意见，或
　　（Ⅱ）申请者签署并表示同意须在递交批准书后方能获得批准，或
　　（Ⅲ）递交加入书。
　　（２）不管本公约的任何其他规定，巴黎公约当事国、伯尔尼公约当事国，或同为两个公约的当事国，只有在批准或加入或者已经批准或加入下述国际文件的条件下，才可以成为本公约的当事国：
　　或巴黎公约斯德哥尔摩议定书全部或是仅附有第二十条第（１）款（ｂ）项（Ⅰ）所规定的限制。
　　或伯尔尼公约斯德哥摩议定书的全部或是仅附有第二十八条（Ⅰ）款（ｂ）项（Ⅰ）所规定的限制。
　　（３）批准书或加入书应交由总干事保存。
　　　第十五条　本公约的生效
　　（１）本公约应在十个巴黎联盟成员国和七个伯尔尼联盟成员国按第十四条第（１）款的规定采取行动三个月后生效。如果一个国家同时兼为两个联盟的成员国，应理解为在两组内都计数。在生效之日，本公约对于那些不是任一联盟成员但在此日期三个月以前按第十四条第（１）款的规定已采取行动的国家也应生效。
　　（２）对于其他国家，本公约应在这类国家按第十四条第（１）款规定采取行动之日起三个月之后生效。
　　　第十六条　保留
　　本公约不许可附加保留权利。
　　　第十七条　修订
　　（１）有关修订本公约的建议可由任何成员、协调委员会或总干事提出。此种建议应在成员国会议进行审议至少六个月以前由总干事通知各成员国。
　　（２）修正案应由成员国会议通过。当修正案影响参加本公约但未参加任一联盟的国家的权利和义务时，这些国家也应参加表决。对于一切其他所提出的修正案，只应由参加本公约的任一联盟的成员国表决。成员国会议如仅对那些以前已由巴黎联盟大会和伯尔尼联盟大会已分别根据适用于各该大会关于通过各该公约行政条款修正案的规则所通过的修正案进行表决，修正案应由参加投票的国家的简单多数票表决通过。
　　（３）任何修正案应在总干事收到在成员国会议通过该修正案时，根据上述第（２）款有表决权的本组织四分之三成员国按照它们各自的宪法程序发出的书面接受通知书一个月后生效。这样通过的任何修正案一旦生效，即对在当时和后来加入的本组织所有成员国都有约束力，但涉及增加成员国财政义务的修正案应只对已通知接受该修正案的国家有约束力。
　　　第十八条　退约
　　（１）任何成员国得通过向总干事送交通知书退出本公约。
　　（２）退约应在总干事收到通知书起六个月后生效。
　　　第十九条　通知
　　总干事应向一切成员国政府通知：
　　（Ⅰ）本公约生效日期；
　　（Ⅱ）签署和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
　　（Ⅲ）对本公约一项修正案的接受，以及修正案生效的日期；
　　（Ⅳ）退出本公约。
　　　第二十条　最后条款
　　（１）（ａ）本公约应在一份用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作成的单一文本上签署，各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并应交由瑞典政府保存。
　　（ｂ）本公约在斯德哥尔摩继续开放签署到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３日截止。
　　（２）正式文本、应由总干事经与有关国家政府协商后以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以及成员国会议指定的其它文字制定。
　　（３）总干事应将经正式核签的本公约副本和由成员国会议通过的每项修正案的副本各两份分送巴黎联盟或伯尔尼联盟各成员国政府、其它加入本公约国家的政府，以及其它要求得到这些文件的国家政府。分送给各国政府的经签署的本公约副本由瑞典政府核签。
　　（４）总干事应将本公约交联合国秘书处登记。
　　　第二十一条　过渡条款
　　（１）在第一任总干事就职前，本公约中凡提到国际局或总干事之外，应视为系分别指保护工业、文学和艺术产权联合国际局＜亦称保护知识产权联合国际局（ＢＩＲＰＩ）＞或其总干事。
　　（２）（ａ）凡属任一联盟的成员而尚未参加本公约的国家，如果它们愿意，在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五年内，可行使如同它们参加了本公约一样的权利。凡希望行使这样权利的国家就应书面通知总干事，该通知书应于收到之日生效。这类国家在上述期限届满前应视为大会和成员国会议的成员。
　　（ｂ）当这五年期限届满时，这类国家在大会、成员国和会议协调委员会中不应再有表决权。
　　（ｃ）这类国家在成为本公约参加国后，应再度得到表决权。
　　３（ａ）在巴黎联盟或伯尔尼联盟的成员国尚未全部参加本公约以前，国际局和总干事应分别兼管保护工业、文学和艺术产权联合国际局及其总干事的职责。
　　（ｂ）该联合国际局任用的工作人员，自本公约生效之日起在上述（ａ）段所指的过渡期间，应被认为也是由国际局任用的。
　　（４）（ａ）一旦巴黎联盟所有成员国全部成为本组织成员后，该联盟事务局的权利、义务和财产应移交给本组织国际局。
　　（ｂ）一旦伯尔尼联盟所有成员国全部成为本组织成员后，该联盟事务局的权利、义务和财产应移交给本组织国际局。

